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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人： 审核人: 主检人:

委托单位 河南中雪食品有限公司

客户信息

委托单位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原兴街道办事处人民路与春和路交叉口向北 500 米路西

样品名称
水晶薄皮包子（鸡蛋韭

菜馅）
商标 中雪

样品编号 2424702 样品类别/剂型 食品

生产单位 河南泰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

生产单位地址 安阳县韩陵乡东良贡村

样品数量 1 袋 样品包装/状态 袋装固体

样品规格 500 克/袋 样品等级 /

生产日期/批号 20241226 保质期/有效期/限用期 12 个月

样品信息

收样日期 2024-12-31 检测周期 2024-12-31~2025-01-14

检验项目 色泽，滋味、气味，状态等 4 项。

检验信息

检验依据 GB 19295-2021、GB 2762-2022、JJF 1070-2023

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 GB 19295-2021、GB 2762-2022、JJF 1070-2023 要求。

  

检验结论

签发日期（盖章）：2025-01-14

备注

1.委托方声称：该产品同等工艺、同等原料生产的产品还有 1kg/袋的规格。

2.根据 GB 14881-2013 中 9.5 的规定，“同一品种不同包装的产品，不受包装规格和包装形式影响的检验

项目可以一并检验”。

3.净含量项目为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，不做批量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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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检测结果 单位 检测方法 标准指标 单项评价

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/ GB 19295-2021(3.2)
具有该产品

应有的色泽
符合

滋味、气味
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与气

味，无异味
/ GB 19295-2021(3.2)

具有该产品

应有的滋味

与气味，无

异味

符合

1 感官

状态

具有该产品应有的形态，无

变形，无破损，表面无结

霜。外表及内部均无肉眼可

见异物

/ GB 19295-2021(3.2)

具有该产品

应有的形

态，不变

形，不破

损，表面不

结霜。外表

及内部均无

肉眼可见异

物

符合

2 铅(以 Pb 计) 未检出(定量限:0.05mg/kg) mg/kg GB 5009.12-2023(第二法) ≤0.5 符合

3 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 0.072 g/100g GB 5009.227-2023(第一法) ≤0.25 符合

4 净含量 510 g JJF 1070-2023 ≥485 符合

------以下空白------

注意事项

1、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、无检测单位公章或无骑缝章无效；无主检人、审核人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2、报告涂改无效，增删无效；不得复制（全文复制除外）报告；复印报告未加盖红色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无效。

3、对报告若有异议，应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（食品七个工作日）内向本公司提出书面申请，逾期本公司不予受理

且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4、本报告仅对所检样品负责。样品为委托方客户送检时，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，本公司不负责真实性审查，由

此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及一切法律后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5、不得擅自使用本报告和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。

6、标“*a”项目不在实验室认可范围内。

7、本报告由河南安必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最终解释。


